
华泰财险附加美国及加拿大司法管辖特别约定（CB 版） 

 

兹经双方了解并同意，对于任何在美国或加拿大发生的赔偿请求或提起的诉讼： 

1. 本保险合同的赔偿限额被视为包含全部及累计最高赔偿责任，包括所有成本与费用。 

2. 保险人不负责赔偿被保险人承担的任何罚款、罚金、惩罚性赔偿、加重性赔偿、任何

起因于补偿性赔偿增生的附加赔偿或任何其他形式的非补偿性赔偿。 

3. 本保险合同不适用于任何赔偿请求直接或间接基于、起因于或有关于： 

(1) 任何渗漏、污染或玷污；或 

(2) 任何事实上或被指控违反美国 1974 年雇员退休收入保障法或此法的修订案所规

定的责任或义务；或 

(3) 任何事实上或被指控违反美国 1933 年证券法、1934 年证券交易法或其他类似

的联邦法、州法或相关的普通法；或 

(4) 任何事实上或被指控违反美国联邦法典第 18 篇第 1961 节反犯罪组织侵蚀合法

组织法及此法的修订案，或依据此法颁布的任何法规或条例。 

4. 美国或加拿大指美利坚合众国或加拿大境内，或在美国或加拿大管辖范围内的领土。 

 

 

本保险合同其他条款维持不变。 

 

 


